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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距离十八届四中全会
闭幕仅4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
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行政诉讼法
修正案草案、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等多
部法律，并拟以立法的形式将 12 月
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
治之前提，治国理政必有良法相
辅。全国人大常委会密集修法、加
快立法，正是为依法治国提供立法
层面的保障，将有效增强法律法规
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
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这几部
法律草案，适应改革和法治发展的
迫切需要，正如有网民所说的：“很

解渴。”为什么“很解渴”？因为修法
立法工作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
搏，点中了社会需求的“穴位”，反映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扩大了
“民告官”的受案范围；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有效增加“不敢腐”的法律震
慑；设立国家宪法日，就是要筑牢公民
的宪法意识，以这样固化的方式让宪
法这部根本大法更加深入人心。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从四中
全会提出的总目标看，建法治中国，
立法要先行。随着时代发展，有的法
律法规已经滞后了，在解决现实问题
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及时对
这些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从而让人民

群众享受到更多的“法治红利”。
“科学”和“民主”是四中全会对

确保立法质量开出的两剂“药方”，
必须在实践中贯彻落实。2011年，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
集意见，立法部门收到了23万条意
见，可见公众对于立法工作有强烈
的参与意愿。而作为民主与法治良
性互动的重要桥梁，立法环节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期望，有关部门应创造更
多条件，让公众能够有序参与立法
进程，以民主的力量确保立法的质
量，以立法的严谨保障法治的科学，
在民主与法治的良性互动中，共同
见证法治中国前行的每一个脚步。

2015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报结
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国家机
关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三处副主任科
员及以下职位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岗
位，达到26251。据悉，所有列入固
定资产的，桌子、椅子、电脑、汽车，采
购中心都负责买。知情人称“采购中
心有油水”传言不靠谱。

这个“采购岗位”之所以最“火”
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招录门槛
不高。这个岗位学历要求为本科或
研究生学历、政治面貌不限、工作年
限不限，门槛不高，只要符合专业要
求就可报考。二是因为方便“曲线进
中央”。三是部分考生报考“采购岗
位”有可能存在“灰色想象”，认为这
个职位有“油水”。笔者认为，这三种
原因都是一种提醒。

比如说，“门槛不高”提醒我们思
考一个问题：“采购岗位”需要什么样
的门槛？“采购岗位”的确不需要对学
历、政治面貌有特别要求，但“工作年
限不限”是否合理，值得思考。再比
如，“曲线进中央”也提醒我们思考一
个问题，即考生如何“进中央”更理想

——中央机关所需公务员究竟是从
最基层选拔比较好，还是从中央部门
下属单位选拔比较好？无疑，很多希
望“进中央”的公务员都是从最基层
干起，真正了解百姓疾苦，而不是通
过其他部门“曲线进中央”。

尤其是，“采购中心有油水”提醒
我们要警惕采购腐败。尽管报道中
知情人士称，政府机关采购的标准定
得相对较低，较低的价格压缩了寻租
空间；而且，一般工作人员没签字资
格、没审批权，只是负责具体事务，寻
租不太可能，负责人行为也会受到相
关制度约束和监督。但是，这样的观
点未必有说服力。

去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地
方政府在采购办公用品过程中，近
80%的办公用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
1.5倍，有的甚至高于市场价6倍～37
倍。另外，媒体报道的“天价采购”个
案也不少。因此，不管“采购岗位”还
有没有机会腐败，我们都要高度警惕
采购腐败。

（相关报道见本报昨日A4版）

“国考最火职位”因何而热？
□冯海宁

蓝翔校长荣兰祥再爆“强”人
之处：其妻孔素英承认与荣兰祥生
育了4女2子共6个小孩。有网友
调侃，超生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
找蓝翔。记者致电山东、河南两地
计生部门询问荣兰祥是否存在超
生，但得到的回应多是“不清楚”，
只有济南天桥区人口计生委某科
室称“应该是在调查当中吧”。

从部下殴打岳父，到拥有多张
身份证，再到如今被曝超生，光环
退去后的荣兰祥可谓问题缠身。
作为一个存在如此多问题的人，居
然连续当选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并且还是济南市天桥区
政协副主席，真是让许多人感到不
可思议。毕竟，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作为社会的精英，本应模范遵守
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像荣兰祥这样
一边超生，一边又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区政协副主席，实在有悖起码
的公平公正。

荣兰祥的情况并非个案，这些
年，名人超生几乎成了一种风潮。
当然，相比有些人的大大咧咧、招
摇过市，荣兰祥还是很小心的。按
照孔素英的说法，除了大女儿单立

户口以及她户口下的两个孩子外，
其他子女都挂在荣兰祥二哥的户
口下，荣兰祥单独的户口簿上就没
有子女信息。这些无疑会增加审
查、发现问题的难度，但并不是说
全无蛛丝马迹可寻。

更何况，早在10年前，荣兰祥
参加天桥区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就
曾被举报超生，当地计生部门也做
了专门调查，可为何最终却不了了
之，没有处理结果呢？甚至在其妻
孔素英自曝与荣兰祥生育 6 个子
女后，山东、河南两地的计生部门
依然迟迟没有行动，既不抽调人手
认真去查，也不及时对外公布相关
信息、回应质疑。哪怕媒体都找上
门了，也要么以“不清楚”进行搪
塞，要么模棱两可地表示“应该是
在调查当中吧”，直看得公众一头
雾水。

凡此种种，给人的印象是，荣
兰祥超生案拖到今天，是荣兰祥隐
藏得太深，还是有关部门压根儿就
不想查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能因荣兰祥来头大，而其一手创办
的蓝翔技校又是当地的一面旗帜、
一块招牌，就可对其网开一面。

问题是，这种态度已经涉嫌行
政不作为，不仅没能“帮助”荣兰祥
躲避舆论监督，反而将地方政府也
推上了风口浪尖。蓝翔校长超生
问题何以10年查不清？相关政府
部门还是尽快展开调查，给社会一
个明确的答复吧。
（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13版）

蓝翔校长超生何以10年查不清？
□王烽

安徽省六安市设置了一批街
头公益广告，其内容是“二十四
孝”，但其中一条“埋儿奉母”让人心
惊胆战。“侍奉母亲是应该的，但‘埋
儿’能宣扬吗？这是刑事犯罪啊！”
一些市民认为，这是一种“愚孝”，不
值得赞美，更不应作为公益广告。

尽管人们对古代“二十四孝”
并不陌生，但原封不动地将其用作
弘扬孝道的公益性广告却未必恰
当。毕竟其中包含有不少悖逆认
知常识、混淆是非界限的“愚孝”与

“糟粕”之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
的尖锐点评：有些故事可以勉强效
仿，有些照着做，会有丢掉性命的
危险，还有的，会让人非常反感。
市民对“埋儿奉母”的反感，表达出
了民众的普遍性观感和由衷诉求，
更印证了鲁迅评语的此言不谬。

诚然，对广告制作者希冀以古
代“二十四孝”的图文宣传，引发社
会关注、弘扬传统孝道的善意初
衷，人们可以理解。但作为公益性
广告，面对良莠混杂、善恶交织的

“二十四孝”图，制作者必须以现代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正确的荣辱
认知，对其来一番去伪存真、去粗
取精、弃恶扬善的审视与遴选，力
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而不是不
加过滤地照单全收与和盘托出。

用现代价值观检视古代“二十
四孝”图，其荒谬与不妥当主要表
现在有失偏颇、有悖伦理、有违正
义三个层面。比如以损害自己身
体健康为代价表达孝心的“恣蚊饱
血”“卧冰求鲤”，显然是得不偿失

“愚孝”行为；而“埋儿奉母”的悖论
更是显而易见：它把尊老与爱幼的
中华传统对立起来，只讲“尊老”，
漠视“爱幼”，既有悖科学，也毫无

“正能量”，更涉嫌害命犯罪。
其实，对于传统“二十四孝”图

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社会舆论早
有争议。面对早已时过境迁甚至
说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孝道践行
也应当贴近现实、与时俱进，对具
有历史沿革的“二十四孝”，也需现
实性审视、批判性传承。2012年8
月13日，全国老龄办等发布了新版

“二十四孝”的行动标准，列举了包
括“经常带着伴侣、子女回家”“为
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定期带父母
做体检”等在内可具操作性的孝道
行为。这的确不失为对孝道弘扬
接地气、现代版的有益创新。
（相关报道见本报昨日A4版）

“埋儿奉母”公益广告有何正能量？
□张玉胜

热议

❙摘要❙“采购中
心有油水”提醒我们要
警惕采购腐败。尽管报
道中知情人士称，政府
机关采购的标准定得相
对较低，较低的价格压
缩了寻租空间；而且，一
般工作人员没签字资
格、没审批权，只是负责
具体事务，寻租不太可
能，负责人行为也会受
到相关制度约束和监
督。但是，这样的观点
未必有说服力。

❙摘要❙是荣兰祥隐藏得太
深，还是有关部门压根儿就不想查
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荣
兰祥来头大，而其一手创办的蓝翔
技校又是当地的一面旗帜、一块招
牌，就可对其网开一面。

❙摘要❙孝道践行应当贴近
现实、与时俱进，对具有历史沿革
的“二十四孝”，也需现实性审视、
批判性传承。

山东等地部分政府还贷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将满，由此引发的高速公路逾期收费话题再度成为关注焦
点。对于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最长不得超过15年，中西部省、自
治区、直辖市不得超过20年。条例还规定，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以及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届满前已
经还清贷款、还清有偿集资款的，必须终止收费。

法规既然有明文规定，政府部门理应严格执行。但多年来，到期终止收费的公路微乎其微，反倒是许多
地区绞尽脑汁给收费期满的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延长收费期限。除简单粗暴的直接延期外，变更经营性质、大
肆改扩建然后以“新路”的名义重新开始收费也是常见的手段。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皮筋”路

立法修法点中社会需求“穴位”
□徐扬


